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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 、“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

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于2024年9月4日披露的《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

案）》（下称“本次交易草案” ）“重大风险提示” 及“第十一章风险因素分析” 中，详细披

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其他程序，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2、截至2025年1月22日，本次交易项下要约的要约期已经结束，华瑞凤泉发展有限公

司作为要约人，已经就825,703,616股中粮包装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粮包装” 或“标的

公司” ）股份收到本次交易项下要约的有效接纳，约占中粮包装已发行股份的74.16%，该

等股份纳入计算后，华瑞凤泉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具体定义见本次交易草案，

下同） 持有的中粮包装股份数量为1,097,773,816股， 约占中粮包装已发行股份的

98.59%。华瑞凤泉发展有限公司将行使其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条例》及《公司收购、

合并及股份回购守则》所享有的权利，强制收购剩余的要约股份，从而将中粮包装私有化。

强制收购程序完成后，中粮包装将由华瑞凤泉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100%拥有，其

股份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的上市地位将被申请撤销。

3、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本次交易草案披露的风险因素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

本次交易中止或者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本次交易工作正在有序进

行中。

一、本次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通过下属北京市华瑞凤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华瑞凤泉有限公司” ）

的境外下属公司（作为“要约人” ）向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中粮包装的全体股东发起自愿

有条件全面要约，以现金方式收购中粮包装全部已发行股份（要约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的股份除外，下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历史披露情况

2023年12月1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奥瑞）2023－临071号）。

2024年1月12日、2024年2月7日、2024年3月7日、2024年4月8日、2024年5月7日、2024

年5月2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奥瑞）2024－临001号）、《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

2024－临005号）、《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

015号）、《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018号）、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035号）、《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040号）。

2024年6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

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为其提供

担保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6月24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

股子公司减资及注销下属有限合伙企业的议案》《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

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5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7月6日、2024年8月6日、2024年8月29日、2024年8月30日，公司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

063号）、《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069

号）、《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071号）、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072号）。

2024年9月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奥瑞

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9月2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094号）。

2024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奥

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提请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在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11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107号）。

2024年11月12日、2024年12月14日、2024年12月20日、2025年1月9日、2025年1月18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

2024－临108号）、《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110

号）、《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111号）、《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5－临001号）、《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5－临002号）。

三、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月22日，本次交易项下要约的要约期已经结束，华瑞凤泉发展有限公司

作为要约人， 已经就825,703,616股中粮包装股份收到本次交易项下要约的有效接纳，约

占中粮包装已发行股份的74.16%，该等股份纳入计算后，华瑞凤泉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持有的中粮包装股份数量为1,097,773,816股， 约占中粮包装已发行股份的

98.59%。

华瑞凤泉发展有限公司将行使其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条例》及《公司收购、合

并及股份回购守则》所享有的权利，强制收购剩余的要约股份，从而将中粮包装私有化。 强

制收购程序完成后，中粮包装将由华瑞凤泉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100%拥有，其股

份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的上市地位将被申请撤销。

本次交易项下强制收购预计于2025年4月17日完成，中粮包装股份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的上市地位预计于2025年4月22日撤销，本次交易项下强制收购及中粮包装股份撤销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的上市地位的后续安排可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网站（http:

//www.hkexnews.hk）查阅。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3日

股票代码：000301� � � � � � � �股票简称：东方盛虹 公告编号：2025-010

债券代码：127030� � � � � � � �债券简称：盛虹转债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1,111,528,326股，占公司总股本（以2024年12月31

日公司总股本6,611,221,707股为计算基数）的比例为16.81%。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月27日（星期一）。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江苏东方盛虹

股份有限公司向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4179号），核准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

司” ）向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虹石化” ）发行1,052,404,479股股份，向

连云港博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虹实业” ）发行59,123,847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 上述股份于2022年1月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股数（股） 限售期

1 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1,052,404,479 36个月

2 连云港博虹实业有限公司 59,123,847 36个月

合计 1,111,528,326 --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1年3月22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盛虹转债” ，债券代码

“127030” ），并于2021年4月21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期限6年。 “盛虹转债”

自2021年9月2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向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179号），公司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不超过4,088,727,300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数量为266,714,109股，于

2022年7月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6,213,236,862股

（以截至2022年7月11日股本为基数）。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全球存托凭证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151号），公司发行39,794,000份

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以下简称“GDR” ），其中每份GDR代表

10股公司A股股票，本次发行的GDR所代表的新增基础证券总额为397,940,000股A股股

票。 本次新增基础证券于2022年12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增加至6,611,187,669股（以截至2022年12月20日股本为基数）。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因部分“盛虹转债” 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公司总股本

增加至6,611,221,707股。

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作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1、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盛虹石化、博虹实业在本次重组时主要承诺如下：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

斯尔邦石化2021年度、2022年度及2023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不

低于178,380.04万元、150,865.33万元、184,252.90万元。若本次重组未能在2021年12月31

日（含当日）前完成标的公司交割，补偿义务人同意并承诺标的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

2024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不低于150,865.33万元、184,252.90万

元、177,948.17万元。 如该业绩承诺年度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高于该业绩承诺年

度的承诺净利润，则超额部分可与后续年度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累加，该累加金

额视同标的公司在后续相应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

已完成

股份限售承诺

1、本公司因本次重组所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

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在上述36个月届满后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如本公司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下的盈

利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上述锁定期顺延至补偿义务人履行完毕之日。 2、在本公司取得

上市公司股票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公

司取得上市公司股票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上述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

个月。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应遵

守上述约定。 3、如前述关于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中国证监会或

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将根据有关监管意见进行

相应调整。 4、如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正常履行

中

其他承诺

保证对价股份优先用于履行业绩补偿承诺，不通过质押股份等方式逃废补偿义务；未来质

押对价股份时，将书面告知质权人根据业绩补偿协议上述股份具有潜在业绩承诺补偿义务

情况，并在质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用于支付业绩补偿事项等与质权人作出明确约定。 在业

绩承诺期间内，不对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对价股份进行质押，以确保本公司获得的对价股份

能够全部用于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已完成

2、承诺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等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在

违规担保等侵占公司利益的行为。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月27日（星期一）。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1,111,528,3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以2024年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6,611,221,707股为计算基数）的16.81%。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共计2名，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冻结/标记

的股份数

量（股）

1 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1,052,404,479 1,052,404,479 15.92 0

2 连云港博虹实业有限公司 59,123,847 59,123,847 0.89 0

合计 1,111,528,326 1,111,528,326 16.81 0

五、本次解除限售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

根据公司2024年12月31日的股本结构，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解除限售前

变动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1,114,202,898 16.85% -1,111,528,326 2,674,572 0.04%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1,111,528,326 16.81% -1,111,528,326 0 0.00%

高管锁定股 2,674,572 0.04% 0 2,674,572 0.04%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5,497,018,809 83.15% +1,111,528,326 6,608,547,135 99.96%

三、总股本 6,611,221,707 100.00% 0 6,611,221,707 100.00%

六、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本次重组时所作的主要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

请无异议。

七、其他事项

盛虹石化、博虹实业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且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

文件。

八、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301171� � � � � � � � �证券简称：易点天下 公告编号：2025-008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担保及进展情况概述

1、为确保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点天下” 或“公司” ）及下属公司与大媒

体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保障在媒体端的信用额度和付款账期，无需全额预付款项，以提升资金使

用效率。 公司全资孙公司西安广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广知” ）与南京巨量引擎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量引擎” ）及其关联公司重庆懂车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懂车族” ）签

署了《保证合同》。 鉴于西安广知与巨量引擎签订了《代理商数据推广商务合作协议》，公司为西安广知

就主合同项下数据推广费用的按时足额支付及由此产生的其他所负债务， 向巨量引擎和重庆懂车族提

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至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2、易点天下全资孙公司Ideareal� Limited（以下简称“Ideareal” ）和西安广知作为共同委托方与

Hongkong� Zoom� Interactive� Network� Marketing� Technology� Limited（“品众” ）签署了《媒

体平台网络推广代理服务合同》，Ideareal和西安广知分别以连带责任方式承担归于委托方的全部义

务，保证期间为主债务期限届满6个月内。

3、 公司于2024年2月6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4年2月22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对

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为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27,098.36万元（或等值外币）的

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符合要求的担

保对象之间进行担保额度的调剂，担保额度的调剂以不跨过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标准进行调剂；新设

立、收购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亦在上述额度内进行调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04）和2024年2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西安广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西安广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天谷八路156号软件新城研发基地二期C3栋楼1201室

3、法定代表人：杨娅

4、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5、成立时间：2016年1月25日

6、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代理；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电脑图文设计；

系统集成；计算机技术开发及技术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许可项目）

7、股权结构：西安点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90%，西安麦麦活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

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会计期间 2023年1-12月/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9月/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599,157.16 544,471.14

负债总额 593,135.18 540,204.06

净资产 6,021.98 4,267.08

营业收入 27,928.93 24,575.29

利润总额 2,310.74 -2,117.08

净利润 1,908.84 -1,754.89

或有事项 否 否

是否经审计 是 否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西安广知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Ideareal� Limited

1、公司名称：Ideareal� Limited

2、注册地址：Room� 1702,� 17/F,� Hong� Kong� Trade� Centre,� Nos. � 161-167� Des� Voeux�

Road� Central,Hong� Kong

3、董事：杨娅

4、注册资本：300万美元

5、成立时间：2023年4月28日

6、经营范围：互联网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代理

7、股权结构：Uniquery� Limited持股100%

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会计期间 2023年1-12月/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9月/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7.71 54,257.17

负债总额 48.44 53,983.88

净资产 -10.73 273.29

营业收入 8.17 16,671.55

利润总额 -17.71 341.46

净利润 -17.71 288.02

或有事项 否 否

是否经审计 是 否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Ideareal� Limited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相关担保事项情况及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被担保方为西安广知

1、保证人（丙方）：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甲方）：南京巨量引擎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重庆懂车族科技有限公司

3、债务人（乙方）：西安广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根据目前巨量引擎和重庆懂车族授予西安广知的授信金额，预计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6,000万元（不含）。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保证期间：至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7、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全部费用（指数据推广费用和/或巨量

星图服务费用，包括预借款充值额度对应的金额）；滞纳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因乙方违反主合同约

定而应承担的全部费用和应赔偿的全部损失；手续费等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甲方为

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费、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及保全担保费（或保

全保险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等）；以及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的所有其他

费用和款项（统称“被担保债务” ）。

8、反担保情况：该笔担保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况。

（二）被担保方为Ideareal� Limited

1、担保人：西安广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 业务对手方：Hongkong� Zoom� Interactive� Network� Marketing� Technology� Limited

（“品众” ）

3、信用额度：品众根据委托方Ideareal和西安广知提供的资信证明材料对委托方进行资信评估并给

予委托方特定金额的后付款信用额度240万美元，在后付款信用额度范围内，对指定委托方广告账户进

行预充值。 品众保留决定给予委托方后付款信用额度的金额或是否给予其后付款信用额度的权利，无需

因调降给予委托方的信用额度而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期限：主债务期限届满6个月内

6、担保范围：委托方Ideareal和西安广知有义务按约及时向受托方品众支付全部应付款项。 如未按

期足额支付，品众有权暂停或终止委托方账户的使用，委托方应按逾期金额的万分之五/日的比例向品

众支付违约金。 如给予委托方信用额度的，委托方同意，委托方就任何一笔应付款出现逾期，品众有权单

方决定全部“已出账单”“未出账单”（如有）均到期并向委托方主张支付全部款项，同时将付款方式变

更为预付。品众为追索款项及违约金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

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均由委托方承担。

7、反担保情况：该笔担保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况。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27,224.2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02%。

公司及下属公司未发生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及下属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

保、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的情况，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

况。

五、备查文件

1、西安广知、南京巨量引擎科技有限公司与重庆懂车族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保证合同》；

2、Ideareal� Limited、 西安广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品众签署的 《媒体平台网络推广代理服务合

同》。

特此公告。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3日

证券代码：002587� � � � � � � �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2025-010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5年1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月22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

月22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由公司董事长吴涵渠先生主持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9楼公司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72,469,371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26.4709％，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45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70,500,756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26.168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42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0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968,615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0.3021％，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03人，代表股份14,027,45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2,058,8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5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2人，代表股份1,968,6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30%。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651,544,15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

股份数量为1,835,500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十三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自过户

至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之日起即失去其权利，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

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49,708,

656股。 ）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含视频网络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广东信

达律师事务所张昊律师、冯晓雨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吴涵渠先生、杨四化先生、吴未先生、矫人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吴涵渠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70,632,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5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2,190,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6.9074％。

吴涵渠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杨四化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70,620,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8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2,178,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6.8215％。

杨四化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吴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70,615,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5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2,174,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6.7873％。

吴未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矫人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70,615,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5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2,174,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6.7873％。

矫人全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金百顺先生、杨建中先生、邹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金百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70,625,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1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2,183,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6.8570％。

金百顺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杨建中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70,615,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5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2,174,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6.7872％。

杨建中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邹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70,615,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5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2,174,0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6.7872％。

邹奇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 选举杨文超先生、 吉少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与另外1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任期自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3.01�选举杨文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70,619,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7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2,177,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6.8100％。

杨文超先生当选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选举吉少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70,616,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5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2,174,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6.7893％。

吉少波先生当选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1,881,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90％；反对510,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8％；弃权7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3,439,2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5.8068％；反对5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364％；弃

权7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56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昊律师、冯晓雨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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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22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若出现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

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1月22日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取得表决结果后以现场通知的形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2025年1月22日16:00在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9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 本次董事会由全体董事一致推举董事吴涵渠先生召集和

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推选吴涵渠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推选吴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经过董事会选

举，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成员：吴涵渠先生（主任委员）、杨建中先生、金百顺先生；

2、审计委员会成员：邹奇先生（主任委员）、金百顺先生、吴涵渠先生；

3、提名委员会成员：杨建中先生（主任委员）、邹奇先生、吴涵渠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金百顺先生（主任委员）、杨建中先生、吴涵渠先生。

以上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吴涵渠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通过，同意聘任杨四化先生为

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杨四化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通过，同意聘任吴未先生、矫人

全先生、吴振志先生、孔德建先生、杨扬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杨四化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通过，同意聘任杨扬先生为公司

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吴涵渠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通过，同意聘任杨扬先生为公

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陈丽暖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各项工作，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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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22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换届选举产生了第六届非职工代表监事成员。 根据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若出现需要尽

快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可随时召开，可以通过电话等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月22日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取得表决结果后以现场通知的形式送达全

体监事。 会议于2025年1月22日17:00在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9楼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次监事会由全体监事一致推举监事杨

文超先生召集和主持。 董事会秘书杨扬先生列席了本次监事会。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全体监事一致推选杨文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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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22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具体成员如下：

1、董事长：吴涵渠先生；

2、其他非独立董事：吴未先生（副董事长）、杨四化先生、矫人全先生；

3、独立董事：金百顺先生、杨建中先生、邹奇先生。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

司于2025年1月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

职责的要求， 且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成员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也不存在连任公司独立董事任期超过六年的情

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1、战略委员会成员：吴涵渠先生（主任委员）、杨建中先生、金百顺先生；

2、审计委员会成员：邹奇先生（主任委员）、金百顺先生、吴涵渠先生；

3、提名委员会成员：杨建中先生（主任委员）、邹奇先生、吴涵渠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金百顺先生（主任委员）、杨建中先生、吴涵渠先生。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

过半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委员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且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三、换届离任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杨文超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董事， 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担任公司监事。 杨文超先生直接持有公司60,000股股份；杨文超先生为公司2023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23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规定，其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及持有条件，公司将注销其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154,000份，同时其持有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412,930份份额，对应

股份数量119,000股将由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李毅先生、 李华雄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相关职务，离任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李毅先生、李华雄先生在担任董事期间未直接或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上述董事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杨文超先生将继续遵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

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李毅先生、李华雄先生离任后6个月内将继续遵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杨文超先生、李毅先生、李华雄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对公司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公司及董

事会对其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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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22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六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具体成员如下：

1、监事会主席：杨文超先生；

2、监事：吉少波先生、颜春晓女士。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

司于2025年1月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及《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

职责的要求，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未低于三分之一。

二、换届离任情况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黄永忠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监事，离任后将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黄永

忠先生直接持有公司322,607股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黄永忠先生离任后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行管理。

黄永忠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对公司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公司及监事会对其所作的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87� � � � � � � � �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2025-015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

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四化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吴未先生、矫人全先生、吴振志先生、孔德建先

生、杨扬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杨扬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聘任陈丽暖女士为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上述人员简历详见

附件。

本次受聘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任

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杨扬先生、陈丽暖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杨扬、陈丽暖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10楼

电话：0755-26719889

传真：0755-26719890

电子邮箱：ir@aoto.com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件：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杨四化先生简历

杨四化，男，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大学MBA。1999年进入公司，历任财务

部主管、采购部经理、总经理办公室主任、监事、投资总监、人力资源总监、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常务副

总裁。 现任公司董事、总裁。

杨四化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837,740股股份，持有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680,120份份额，对应

股份数量196,000股；杨四化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不良记录；其

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吴未先生简历

吴未，男，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6年加入公司，曾任公司

投资经理、人力资源副总监。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深圳市创想数维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

理，深圳市罗湖区第六届政协委员。

吴未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315,770份份额，对应股份数量91,

000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吴涵渠先生子女。除上述关系外，吴未先生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及不良记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矫人全先生简历

矫人全，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软件工程硕士学位。 曾在烟台市

万维电脑有限公司工作。 1999年进入公司，历任研发部经理、客服中心总监、副总工程师、监事、副总经

理。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

矫人全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125,500股股份，持有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412,930份份额，对应

股份数量119,000股；矫人全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不良记录；其

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吴振志先生简历

吴振志，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正高级工程师。 曾在深圳市瑞士亿博

钟表厂工作。2000年进入公司，历任公司LED显示技术研发中心主任、副总工程师、监事、技术总监、副总

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

吴振志先生直接持有公司966,966股股份，持有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412,930份份额，对应股

份数量119,000股；吴振志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不良记录；其任

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5、孔德建先生简历

孔德建，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交通大学MBA。 自2008年7月至今一

直在公司工作，历任总经理办公室主管、证券事务部副经理、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务部经理、董事会秘

书；现任公司副总裁。

孔德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50,000股股份，持有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242,900份份额，对应股

份数量70,000股；孔德建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不良记录；其任职

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6、杨扬先生简历

杨扬，男，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纽约大学金融工程硕士。曾在深圳金信诺高新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2016年进入公司，历任公司投资总监、副总裁；现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兼

财务总监。

杨扬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3,500股股份，持有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315,770份份额，对应股份数

量91,000股；杨扬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不良记录；杨扬先生已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陈丽暖女士简历

陈丽暖，女，198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事务专员、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23年9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陈丽暖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持有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170,030份份额， 对应股份数量

49,000股；陈丽暖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陈丽暖女士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